株洲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
组建计划合同书

工程中心名称：            
技 术 领 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批准下达文号：             
组 建 单 位：       （盖章）
组建单位法人：             
单位联系人代表：            
联 系 电 话：              
株洲市科学技术局制
年 月

	第一条　株洲市科学技术局（以下简称甲方）与工程中心组建单位      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，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，就乙方组建株洲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（以下简称工程中心），特订立本合同。

	第二条  按照《株洲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管理办法》,工程中心建设实行主任负责制，本工程中心的主任和主要研究成员为:

	类别
	姓名
	性别
	出生年月
	单位
	学历
	职称
	从事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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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第三条  乙方工程中心成立的专家指导委员会成员为：

	姓名
	性别
	出身年月
	单位
	职务
	专业
	电话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第四条  乙方工程中心组建期为     年   月至     年   月。组建期完成时，达到的总体目标是：（组织机构、总体达到的水平、成果转化、基础条件、交流与合作等）

	

	第五条  乙方工程中心机构组建目标是：（机构设置、运行机制、管理制度等） 

	

	第六条  乙方工程中心组建期完成时，基础条件目标（试验场地、中试平台、经费、设备等）

	

	第七条  乙方工程中心组建期，实施以下人才培养战略目标（分年度表述人才培养、人才引进、人才交流计划及组建期完成时人才队伍整体结构目标）

	

	第八条 乙方工程中心组建期完成时，主要研究开发成果目标（分年度表述成果水平、技术经济指标以及知识产权、技术标准等） 

	

	第九条  乙方工程中心组建期内的对外开发目标是：（分年度表述合作研究开发、接受委托研究开发、学术交流等目标）

	

	第十条  乙方工程中心组建期完成时，研究开发成果转化与效益目标（分年度表述成果转化后，年度和累计直接经济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的目标）

	

	第十一条  本工程中心建设期内，经费总投入     万元，其中计划新增加投入经费        万元。 新增加投资中，用于新产品研究开发经费     万元，基地建设          万元，设备购置      万元，人才培养及学术交流     万元，其他      万元。

第十二条　甲方同意为乙方承担的本项目提供项目经费　    万元，首期拨付     万元，项目完成经考核达到本合同书规定的各项指标后拨付余款      万元。本项目所需经费的其余部分由乙方自筹解决，但不影响计划任务所规定的经济技术指标和进度要求。

	第十三条　乙方应严格按《株洲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管理暂行办法》要求，做到专款专用，严禁挪作它用。对乙方因故不能履行合同或违反合同有关规定，甲方有权撤销或中止合同，并视情况收回经费。同时甲方在今后二年内不再受理乙方的项目申请。

第十四条　乙方应按照本合同书中要求的研究开发内容、预期成果、经济技术指标及项目验收按计划完成，并按要求于每年1月10日前向甲方报送年度计划执行情况报告。乙方应积极协助甲方监督项目实施并保证项目的执行。

第十五条　本合同一式五份，甲方三份，乙方二份，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	甲方：株洲市科学技术局（盖章）

单位负责人（签章）

项目主管人（签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经办人（签章）

日　　期：

	乙方：项目承担单位（盖章）

单位负责人（签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负责人（签章）

开户银行： 

帐    号：

日　　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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